南航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流程

一、软件登记所需材料

1．南航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审批
2．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申请表（“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网站在线填写后打印）；
3．鉴定材料：包括程序和文档鉴定材料。    •一般交存：源程序和文档应提交前、后各连续30页，不足60页的，应当全部提交；    •例外交存：请按照《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方式之一提交软件的鉴别材料。
    注：源程序和文档应在页眉上标注相应的软件名称和版本号，右上角应标注页码(1-60页连续编号)，源程序每页不少于50行，文档每页不少于30行。
4．相关的证明文件。
（1）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身份证明（如：南航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
（2）有著作权归属书面合同或者项目任务书的，应当提交合同或者项目任务书。（如：
著作权人为南航与另一单位，需要提供相应的合作协议）
★ 软件登记流程（自行登记）

登记人登陆“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网站（http://www.ccopyright.com.cn）进入“版权登记”栏目，注册并进行网上登记；请注意阅读网站填表说明

（http://www.ccopyright.com.cn/cms/ArticleServlet?articleID=1941）

其中著作权人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号为：事证第 110000000845 号。以本人作为联系人。
2．登记完成后暂不 “提交”及打印，请将南航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审批表电子档、用户名及密码发至1813963890@qq.com，由校科技部审核登记内容。
3．校科技部审核通过，通知设计人 “提交”并打印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申请表。
4．携以下材料到校科技部审核盖章：南航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审批表（1式1份）、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申请表（1式2份）、鉴定材料（1式1份）、其他证明材料（1式1份）。
5．设计人将材料寄至中国版权保护中心（通过邮寄的材料，一般半年能收到软件登记证书；如将材料直接递交到北京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受理窗口可加快审批流程）
6．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审核通过，通过邮件或电话通知联系人，按要求缴纳登记费（采用一般缴存方式，登记费为300元）
7．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向联系人寄送证书及发票。
8. 登记人收到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后，请将证书扫描并将扫描件发至patent@nuaa.edu.cn。
9.常见问题汇总：
9-1、当软件版本号为V1.0版的不需要填写“版本说明”，当软件版本号不为V1.0版的需要填写“版本说明”；
9-2、联系地址填写不详细。
9-3、鉴定材料每页行数不满足规定要求。
9-4、程序量缺少单位“行”
★ 软件登记流程（委托代理）

   软件登记也可委托相关代理公司进行代理，需支付800-1000元代理费。
★ 什么是软件著作权登记

软件（著作权）登记是指根据国家《著作权法》和《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由国家版权局对软件进行的著作权登记活动。
★ 软件登记的作用

1．软件登记证书是由国家版权局计算机软件登记办公室颁发的法律文书,是软件著作权人对所登记事项的初步证明,证书可以帮助持有者在诉讼中减轻举证责任。
2．著作权人在软件登记后，可以将所登记的源程序、文档或者样品交登记机关封存，一旦发生纠纷时，由申请人或者司法机关启封，作为重要证据使用。
3．根据国务院颁发的《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的有关规定,软件登记证书可以作为软件著作权人或软件企业申请减免税的证明。
★ 什么是软件著作权登记

软件（著作权）登记是指根据国家《著作权法》和《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由国家版权局对软件进行的著作权登记活动。
软件登记前请仔细阅读本说明，并可参考“填写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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